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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4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１１２０６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超日

１１

超日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１１

超日债”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发行，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票面利率

８．９８％

，首

次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本次具体付息情况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３

《上海

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存在的以下风险：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且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亏损

１３．６９

亿元，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１１

超日债”将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报告披露之日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被实

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

１５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债券上市交

易的决定。

根据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倪开禄先生及倪娜女士收到的木里

煤业发来的《关于暂停〈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意向书〉

的函》（具体信息详见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４

《关于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暂停

执行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的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现暂停执行。

再次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股票及“

１１

超日债”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４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ＮＢＴＭ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对外投资关联交易概述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受让东睦（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拟受让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所

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东睦 （天津）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全部

２５％

的股

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受

让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预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公司与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共同签署了 《关于东睦

（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有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情况，以及公司此项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临）

２０１２－２６

、

（临）

２０１２－３２

、（临）

２０１２－３４

和（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

二、对外投资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完成，该公司已由中

外合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变更为

８

，

１６２．３５

万元人民币，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日前，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该公司获得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青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 《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注 册 号：

１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２８９０７

名 称：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曹 阳

注 册 资 本：捌仟壹佰陆拾贰万叁仟伍百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捌仟壹佰陆拾贰万叁仟伍百元人民币

企 业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 营 范 围：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的粉末冶

金制品及相关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成 立 日 期：二〇〇四年七月九日

营 业 期 限：二〇〇四年七月九日至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北方”）关于减

持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科锐北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

本次减持后， 科锐北方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

７５６

，

３０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１６％

，仍属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

（

股

）

减持比例

（

％

）

减持均价

（

元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０．６０

大宗交易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完成前后，科锐北方持有公司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权益

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０３

，

９５６

，

３０９ ４７．６３％ １００

，

７５６

，

３０９ ４６．１６％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股东承诺

科锐北方承诺： 自本次减持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

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含本次减持）。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宝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回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现将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进入风险警示板交易以来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回复情况公告

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

投资者重点关注与问询事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情况；

２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是否会暂停上市；

３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是否会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

二、公司回复情况

对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公司证券部均予以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并做了必要记录。 其中，

回复情况主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经营

业绩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是否会暂停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６５

亿元 （其中债务重整收益

２２．８９

亿元）， 故不存在因连续三年亏损而被暂停上市的情

形。

３

、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是否会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若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在公司

披露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后，公司股票将继续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公司股票简称仍为：

＊ＳＴ

宝硕，不存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经审计后净资产仍然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暂停

上市。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７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专项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内容：“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专项说明会”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

７８９

号宋都大厦

９

楼会议室

●

会议形式：现场

一、说明会主题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公告（详情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以现场方式举行“

２０１２

年

度现金分红专项说明会”，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

７８９

号宋都大厦

９

楼会议室

召开形式为：现场，公司高管将在现场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１

、投资者可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３０

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

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２

、本公司将邀请控股股东代表、部分机构投资者代表、中小股东代表和媒体代表现场参与本次现金

分红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甲正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７５９６２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０５６７８８

联系邮箱：

６０００７７＠ｓｏｎｇｄｕ．ｃｏｍ

公司将于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的次日全面如实地公告会议的具体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０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信托贷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信托贷款合同

●

合同金额：五亿元人民币整

●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

２

年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申请信托贷款，贷款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融资方式为信用，贷款期限为

２

年，分两期进行，第

一期的提款金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贷款年利率为

６．６％

（具体参见公司六届十一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６

）。

近日，公司与兴业信托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１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３７

号信和广场

２５－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７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主营业务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

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

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兴业信托总资产为

４３１

，

３５６．９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０９

，

１５０．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４４

，

５２５．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７７

，

２２１．５８

万元。

２

、兴业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３

、兴业信托最近三年未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１

、贷款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贷款期限：

２

年；

３

、贷款利率：固定利率

６．６％／

年；

４

、本次信托贷款到期还款方式：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全部偿还借款本金；

５

、担保措施：无担保。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贷款有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利于保证和促进生产经营工作和

项目的正常进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０６

股票简称：中国一重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

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购买了八笔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现将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公司以

１

，

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基智通理财计划

－

流动性增强系列

１３３５

期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８％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

４

，

５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基智通理财计划

－

流动性

增强系列

１３３６

期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９％

，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以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４

期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４．４％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以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６

期理财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４．５％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公司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

有限公司以

８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基智通理财计划

－

流动性增强系列

１３３５

期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８％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以

１

，

８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基智通理财计划

－

流动性增强系列

１３３６

期理财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３．９％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

１６

，

４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３

期理财产品， 预期年

化收益率

４．４％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以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

中国银行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５

期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４．５％

，

起止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

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本次公司选择了中国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银

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

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新增证券公司名单的提示性公告

作为首只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

称“华宝添益”；交易代码：

５１１９９０

）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投资人的高度关注，众多投资者致

电我公司就该基金的场内申赎、二级市场交易问题进行咨询，其中比较多的问题集中在该

基金的交易费用方面。 现就有关事宜提示如下。

１

、为更好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服务，我公司与部分券商沟通，了解了部分券商的华宝

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情况。截至

３

月

７

日，我公司了解到新增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

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

２

、 现将我公司了解的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证券公司名单提示如下

（证券公司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或

４００－６６６６－

８８８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５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６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７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３１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８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５７１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１０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３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０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４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６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拨打

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７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１８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９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０８７２

（

贵州省外加拨

０８５１

）

ｗｗｗ．ｈｃｚｑ．ｃｏｍ

２０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２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３９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９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４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ｗｗｗ．ｓｘｋｙｚｑ．ｃｏｍ

２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６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７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２８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ｗｗｗ．ｓｘｚｑ．ｎｅｔ

２９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３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或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３１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３２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７１－８８９８１３０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３３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４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５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８１６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３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２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７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３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０１０－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９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３

、华宝添益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首只货币市场基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指导意见，该基金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非在该所交易的

ＥＴＦ

基金；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免收取包括华宝添益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的交易经手

费和交易单元流量费。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关于暂免收取

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交易相关费用的通知》；

５

、考虑到该产品的特征，各证券公司对于华宝添益的交易佣金费率的设置均予以了不

同程度的减免；

６

、我公司将继续与其他证券公司加强沟通，对于佣金设置具体操作需要我公司协助的

证券公司，可致电我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今后我公司将根据了解

到的情况陆续向投资人发布提示公告；

７

、投资者亦可通过已成为一级交易商的证券公司申购赎回华宝添益，其申购赎回费率

均为

０

。

风险提示：

１

、本提示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作为公司

客户服务内容，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承诺；

２

、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华宝添益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此若

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３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金材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在北京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６

名，独立董

事李旦生先生、董事胡道勇先生、王羽跃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分别委

托独立董事江希和先生、董事李高先生、姚兵先生代为表决。部分监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奕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定价

基准日及发行价格的议案》。

鉴于募集配套资金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整体方案的组成部分， 因此本议

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周奕丰先生、蔡红兵先生、王羽跃先生、姚兵先

生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中增加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方式向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最新审核要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如下：

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５５

元

／

股，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７．６０

元

／

股），为保护公司现有股东利

益，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保持

一致，均为

７．６０

元

／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已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二、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周奕丰先生、蔡红兵先生、王羽跃先

生、姚兵先生回避表决，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鉴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重组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２８

号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内蒙古

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５２８

号《评估

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５２８

号《评估报告》已到期。为此，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资产价值出具了中

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

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共同持有的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

９７

号《评估报告》”）。

因此，公司和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

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为明确目标资产交易价格，经友好协商，签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之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根据

５２８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目标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 根据

９７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目标资产的评

估值为人民币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元。 因此，目标资产的价值高于

５２８

号《评估报告》

的评估价值，未发生不利于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变化，为了顺利推进

本次交易，维护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权益，以

９７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公司和认购人均同意维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确定的目标

资产交易价格不变， 即发行股份购买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取整数，精确到个位）

＝

目标资产交易

价格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共计

３３０

，

２９９

，

１０５

股。其中，对鸿达兴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发行数量为

２２６

，

２５４

，

８８７

股，对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的发行数量为

５３

，

２７７

，

２４６

股，对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的发行数量为

５０

，

７６６

，

９７２

股。

上述两项议案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根据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上述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同意将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调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５５

元

／

股， 低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底价

７．６

元

／

股。 公司保持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底

价为

７．６

元

／

股不变，因此调整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不会损害公司现有股

东利益，更有利于保护公司现有股东利益。

２．

同意维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确定的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不

变，仍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０２７．３２

万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资产价值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９７

号《江苏金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禧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及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目标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６２

，

８２８．７２

万

元，高于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目标资产的价值未发生不利于

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变化。因此，维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

格不变，有利于维护公司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权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

的预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中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超募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监管和责任追究措施等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

预案》。

原章程：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

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二十五条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

者监事会、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

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专人送出、

邮件或者传真；通知时限为：至少于会议召开七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修订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定期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于

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召开临时

会议，于会议召开七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出、邮递、传真、电子邮件等。

第一百二十五条 因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

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第一百二十六条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

者监事会、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

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

＞

的预案》。

原规则：

第十二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十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十三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出、邮件或

者传真；通知时限为：于会议召开七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修订为：

第十二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定期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

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于会议召开五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出、邮递、传真、电子邮件等。

第十三条 因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

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修订后的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公司监事会主

席、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叶洪林先生提出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体斌提议，经公司

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胡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胡嘉女士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符合公司财务总监

的任职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２

、本次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对本次

聘任财务总监的推荐、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胡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赵其林先生提出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体斌提议，经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

员会审核，聘任薛向岭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附件：公司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胡嘉，女，汉族，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四川大学会计学专

业毕业。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澳洲注册会计师，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

军人才工程，四川省第十届党代会代表。 历任本公司成本管理中心价格处处长、

财务部应付处处长、财务部总账处处长，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

财务总监。

薛向岭，女，汉族，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生，重庆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资产管理部融资并购处经理，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薛向

岭女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赵其林先生的辞职报告，赵其林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去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辞职申请自董事会收到之日起效。

公司董事会认为赵其林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薛向岭女士（简历及联系

方式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董事会对赵其林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薛向岭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

薛向岭，女，汉族，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生，重庆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资产管理部融资并购处经理，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薛向岭女士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薛向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联系方式：

１

、办公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３５

号

２

、邮政编码：

６２１０００

３

、联系电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８４３６

４

、传真号码：

０８１６－２４１７９７９

５

、办公邮箱：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ｘｕｅ＠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ｃｏｍ


